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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11 日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我谨提及安全理事会主题为“促进和加强法治：加强安全理事会和国际法院

之间的合作”的会议，作为南非担任主席期间选择举行的会议之一，该次会议将

由南非主办。公开辩论定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上午 10 时 30 分举行。 

 南非编写了所附概念说明，以指引关于这一主题的讨论(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南非共和国常驻代表 

杰里·马修斯·马特基拉(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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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11 日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定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举行的主题为“促进和加强法治：加强安全理

事会和国际法院之间的合作”的安全理事会公开辩论的概念说明 

  导言 

1． 《联合国宪章》序言明确申明，“我联合国人民”决心“创造适当环境，俾克

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久而弗懈”。《宪章》第一

条阐明了联合国的宗旨，包括： 

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

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并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

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 

2. 《宪章》第二十四条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授予安全理事会。安

理会在履行其职能时，代表联合国所有会员国行事。在安理会的整个历史中，安

理会一再宣布决心维护国际法和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安理会多次重申其对

和平解决争端的承诺和支持，呼吁联合国会员国依照《宪章》第六章的规定，通

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安理会还强调了国际法院作为联合国主要机关在裁断国家

间争端方面的重要作用及其工作的价值。 

3. 2020 年 12 月 23 日，国际法院将庆祝其成立 75 周年和《常设国际法院规约》

通过 100 周年。 

4. 安全理事会各次主席声明(S/PRST/2006/28、S/PRST/2010/11 和 S/PRST/2012/1)

重申了国际法院的重要性。 

5. 法院一直特别关注让年轻人参与其司法活动。法院在其年度报告中不断强调，

必须让来自各种地域和语言背景的学生熟悉法院工作，并发展他们通过法律和平

解决国际争端的技能。 

6. 法院的这一长期利益符合大会多项决议，这些决议鼓励各国、国际组织和机

构为促进国际法的教学、研究、传播和广泛了解而开展更多的活动，特别是对发

展中国家人员、尤其是年轻妇女特别有用的活动。 

  目标 

7. 这次活动的目的是加强安全理事会与国际法院之间的关系，侧重于安理会对

维护国际法治的贡献，这是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任务的一部分。自 1990

年代以来，维护法治一直是包括安理会在内的联合国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

为安理会提供了一个确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标尺，以及解决这些威胁的

手段。国际法治的发展是联合国成立 75 年来的主要成就之一。 

8. 法治十分重要，是预防冲突、维持和平、解决冲突和建设和平的关键要素之

一，司法、包括过渡期司法，是处于冲突和冲突后状况的国家持久和平的基石。 

https://undocs.org/ch/S/PRST/2006/28
https://undocs.org/ch/S/PRST/2010/11
https://undocs.org/ch/S/PRST/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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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发挥法院的作用被认为是维护国际法治和确保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框架有效性最具成本效益的解决办法之一。 

10. 安理会与国际法院合作的体制框架并未经常得到利用。除《宪章》第九十四

条第二项规定的国家诉诸安全理事会的权利外，安理会在实践中很少直接依赖法

院，例如根据《宪章》第三十六条第三项(科孚海峡案)或根据第九十六条第一项

(纳米比亚案咨询意见)提交国际法院。应当指出，安全理事会和国际法院的工作

始终应相辅相成，这一点从《宪章》第三十六条和第九十四条的列入中可以清楚

地看出。这两个主要机关可以在任务授权方面履行单独但又互补的职能。 

11. 因此，安理会需更多地利用法院，作为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任务的手

段或工具。为此，安理会可建议争端国将其争端提交法院(第三十六条第三项)。

此外，《宪章》还赋予安理会处理根据第九十四条第二项提交给它的国家不履行

法院判决问题的责任。因此，一些具体而务实的措施可有助于重振安理会与法院

之间的关系。 

12. 安理会可以利用根据《宪章》第九十六条第一项就安理会议程中出现的各种

法律问题向法院征求咨询意见的可能性，这有可能帮助解决国家间的问题，并协

助有关各方向前推进，解决进一步的问题。安理会还可更频繁地利用法院，方法

是确保安理会成员在安理会关于专题议程项目和具体国家局势的工作中，牢记

《宪章》关于安理会与法院互动协作的规定，以及法院在协助安理会执行其任务

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 

13. 当不履行国际法院判决的情形可能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时，安理会可以请

法院院长向其通报情况。 

14. 法院院长在最近于 2020 年 10 月向安理会发表的讲话中，着重谈到安理会与

法院之间的关系问题。院长提到：作为联合国的两个主要机关，法院和安理会的

职能各不相同，但相辅相成；根据《宪章》第三十六条第三项，安理会有必要考

虑到，会员国之间的法律争端一般应由当事方提交法院；法院具有咨询职能，安

理会可据此请法院发表咨询意见；安理会在执行法院判决方面可能发挥作用，包

括根据《宪章》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发挥作用。 

15. 院长请安理会恢复过去向法律争端当事方建议将此类争端提交法院的传统

做法，并利用法院在法律问题上的咨询职能。在这方面，安理会可以进一步推动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并加强可以为这一重要事业提供的支持。 

  形式、参与者和成果 

16. 预计将在南非担任主席期间举行一场公开辩论，国际法院院长将列席并作报告。 

17. 请安理会成员参与发言，重点是在根据《宪章》体制框架促进法院与安理会

密切合作的背景下，提出维护国际法的切实建议。 

18. 尤其欢迎就如何提高对有关上述问题的安理会决议的认识和加强决议执行、

包括为此应各国要求提供援助等方面提出建议。 



S/2020/1194  

 

20-16845 4/4 

 

19. 主席打算提出一项安理会主席声明，作为公开辩论的成果。 

  指引问题 

20. 安理会应更详细讨论法院院长关于加强安理会与法院之间关系的建议，并审

议关于加强法院与安理会之间伙伴关系以努力维护国际法治的具体提案，从而确

保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包括围绕以下问题： 

• 如何加强安理会与法院之间的伙伴关系以维护国际法治？ 

• 要实现这一目的，影响这两个机构合作的具体困难(实践方面、规范方面

和体制方面)是什么？ 

• 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和实际步骤来重振两大机关之间的有效合作？ 

• 安理会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进一步支持法院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

出贡献？ 

• 法院在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可以发挥什么作用，以加强摆脱冲突后国家

的司法系统的能力？ 

 


